
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：对

江泽民及罗干、薄熙来、贾庆林、吴官正五名中共高官正

式提起公诉，罪名是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“群体灭绝罪”

及“酷刑罪”。若被告的罪名成立，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

刑。 

按法律程序，被告有四至六周的抗辩期，到期若无抗

辩，西班牙法庭将对其发出国际逮捕令。期间被告若身在

任何一个与西班牙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，就将被引渡到西

班牙国内。而中国也是正式和西班牙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。

西班牙国家法庭委托调查委员会，历经两年时间初步

完成调查，决定立案并下令江泽民等人接受法庭讯问。此

项裁定根据的是“普遍管辖原则”：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

罪，本原则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

告。按照这一原则，西班牙法庭曾以践踏人权罪成功引渡

并审判过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。 

原告律师卡洛斯表示，西班牙国家法院的大法官已经

通过外交程序向被告寄发调查信，信中就每个被告参与迫

害法轮功的情况提问，这表明起诉案已经正式进入了法官

对被告审问的阶段。 

卡洛斯律师说：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判决。法网正在向

那些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收紧。他表示，“千百

万和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仅因为他们的信仰就惨遭如此残

暴的迫害，这是法律和人心所不允许的。天网恢恢，谁也

不会逃过这场正义的审判。可贵的中国人民，有着五千年

宝贵历史文化的中国人民，不可以任由中共践踏他们高贵

的价值和人格。我真心地希望，正义的光芒尽早照耀在伟

大的中国的土地上。” 

被告江泽民 1999 年 7 月一手

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建

立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、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

“610”办公室。对法轮功学员实行“名誉上搞臭”、

“肉体上消灭”、“打死算自杀”的群体灭绝性迫

害。对法轮功学员施以上百种酷刑，甚至活体摘取法

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。至今至少有 6000 人被非法判

刑，超过 10 万人被非法劳教。已知有 3336 名法轮功

学员被迫害致死（至 2009 年 11 月）。 

而在残酷迫害下，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和平理性

反迫害，并呼唤良知和司法公正。2002 年至今，法轮

功学员在全球 30 个城市和地区，发起 50 多个控告江

泽民及其他主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刑事和

民事诉讼，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。

“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”本次西班牙法庭的决

定，再次印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，并意味着对迫害法

轮功元凶的国际诉讼案开始了实质操作阶段，拉开了

全球公审的序幕。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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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慧网】2009 年 11 月 21 日，亚洲法轮大法修

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，六千多名亚太地区的法轮功

学员再次举办大型排字活动，在台湾台中县外埔乡

“农会休闲综合农牧场”面积达十公顷的青青草

原，排出了金光灿灿的巨型《转法轮》。 

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表示，法轮大

法弘传世界 114 个国家与地区，使上亿人身心受益。

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指导修炼者按照“真善忍”提高

心性，现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。 

参加排字的很多法轮功学员表示，修炼法轮功让

他们受益无穷。 

香港学员李玉雪表示，自己 1995 年开始修

炼后，心性获得提高，在家庭和工作中的人际关

系改善了。过去她经常为商业往来中的债务问题

焦虑，修炼使她心胸开阔，放淡了名利心，让别

人也感受到你是一个好人。 

田云也来自香港。她说：“我以前身体很不

好，血压高、胃不好，关节也有毛病。虽然我修

炼时间不长，但是

我受益很大，身体

好了，不用吃药

了，过去一天要吃

好多种药。跟同事

与领导的关系也

融洽了。” 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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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【明慧网】第一本揭露法

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活体摘

取人体器官的书——《血腥的

器官摘取》已经出版。2009 年

11 月 16 日，加拿大国会“法轮

功之友”在国会主办《血腥的

器官摘取》新书发布仪式。 

   2006 年 3 月，证人安妮在

美国华盛顿公开声明，其前夫

在 2003 至 2005 年间，在辽宁

省沈阳苏家屯医院亲自（活体）

摘取过大约二千名法轮功学员

的眼角膜，他们的其它器官也

被摘取，之后身体被焚化。 

   之后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

师大卫.麦塔斯与前加拿大外

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.乔高接

受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

会的邀请，开始对中共活摘法 

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展开

独立调查。  

    2006 年 7 月 6 日，麦塔斯及乔高发

表了第一份《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

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》。得出的结论是，

从 2000 年开始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

官的罪恶一直发生，而且遍及全中国。

麦塔斯当时说：“指控的内容和我们的

发现是骇人听闻的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

一个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

恶”。 

麦塔斯表示，他希望这本书的出

版，能增加对活摘人体器官这件罪恶

的曝光度，促使更多人行动起来去阻

止它。他和乔高将到世界各地去推广

这本书，去谈论这个人权问题。 

本次活动是加拿大“国会法轮功

之友”自十月初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内

举办的活动。该组织成员包括两位参议员

和十八位来自保守党、自由党、新民主

党和魁党的所有四个大党的国会议员。

 “国会法轮功之友”主席苗锡诚接

受记者采访时说：“这个团体就是让国

会、国会议员理解法轮功。”“可以强

有力地支持法轮功，能够确保制止迫

害。” 两位调查员均表示，希望总理

哈珀在出访中国的时候，提出调查活

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劳教所践

踏人权的问题。大卫·乔高希望总理

将新书中向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建议转

达给胡锦涛。◇ 

2009 年 11 月 16 日，《血腥的器

官摘取》该书的作者大卫·麦塔斯和大

卫·乔高在国会主办的新书发布仪式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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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王永航律师被非法判刑七年 
（明

慧通讯

员辽宁

报导）

二零零

九年十

一月二

十七日

上午，

有目击 

者目睹大连律师王永航被送至

大连沙河口法院开庭。法庭非

法宣判王永航七年徒刑，诬陷

的罪名是“利用××破坏法律

实施”。 

王永航，男，原辽宁乾均

律师事务所律师，三十六岁，

二零零七年起多次为法轮功修

炼者提供法律援助。二零零八

年五月他发表致胡、温的公开

信，指出以刑罚手段对待法轮

功信仰者的违法性，要求当局

立即改正自一九九九年来的错

误判决，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

的法轮功信仰者。 

王律师在其发表于大纪元

网站的文章《昔日铸大错，如

今宜速清遗祸》中，针对中共当局以“利

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实施

罪”施加于法轮功信仰者的致命错误，致

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，以公开

信的方式进行呼吁，期望司法权力者能够

顾及最起码的法律尊严。 

文中称：九年来发生的事实表明，昨

天法轮功信仰者所遭遇的法律困境，今天

就可能不同程度地重复发生在其他群体

身上；法轮功信仰者所经受的法律保障缺

失的状况，已经成为中国自一九九九年以

来这段立法和司法道路的真实缩影；用刑

法 300 条第一款对待法轮功信仰者，其荒

唐与错误，足令大陆整个司法界蒙羞千

古。 

其后，他所在的律师所迫于压力解除

了与他的聘用关系，他的律师证也被中共

司法当局扣押至今。 

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六日，王永航律师

为法轮功修炼者丛日旭作无罪辩护，再次

触怒中共。二零零九年七月四日，王永航

律师被闯入家中的警察带走。此次非法抓

捕行动据知情人反映是周永康亲自下令，

之前已对王永航律师进行过跟踪、拍照。

同时被带走的还有王永航的妻子、法轮功

修炼者于晓艳。当时王永航年近八十岁的

母亲也遭到粗暴执法、恐吓与惊吓。 

王永航被二十几个警察殴打致腿

骨骨折，因治疗拖延，造成骨折错位，

局部皮肤出现破损伴感染，伤口处严重

感染，伤势恶化。八月十日他被送到中

心医院手术，即使在医院他也遭到国安

警察的严密监视，妻子要求探视被拒，

处境非常恶劣。王永航是又一位因在法

轮功问题上因言获罪、因伸张正义被入

狱的律师。◇ 

试想媒体全面开放一个月
一次和一个新闻专业大学一年

级的学生谈话，她很痛快地就同意
“三退”（退出党团队）了。我问：
“中国大陆新闻媒体和国外有什么
不同？”她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受上
级干预太多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中
国上下一个声音，不同的声音全被
封口。中共耗费巨资封锁国外媒体
的声音，剥夺了中国人民的知情
权。使老百姓成了瞎子聋子。听人
家说，如果中国大陆新闻媒体全面
开放三个月，中共就不打自灭。”
她马上说：“阿姨，不用三个月，
只须开放一个月，中共就自灭。 


